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装饰2016-066      
项目名称：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楼、第一食堂、音乐楼、大活、办公AB楼）室内装饰设计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6年10月31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楼、第一食堂、音乐楼、大活、办公AB楼）室内装饰设计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6年10月31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楼、第一食堂、音乐楼、大活、办公AB楼）室内装饰设计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练湖

	
	建筑面积
	
	建筑总高度
	

	
	建筑层数
	
	耐火等级
	二 级

	
	场地类别
	
	抗震等级
	

	
	人防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建筑类别
	二 类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装饰）专业审查意见一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楼、第一食堂、音乐楼、大活、办公AB楼）室内装饰设计  

	设计编号
	S16-W-1
	设计人
	沃洪群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1、第一食堂的四层厕所、盥洗室、浴室位置改变了，不应直接布置在餐厅、食品加工、食品贮存等有严格卫生要求或防水、防潮要求用房的上层（民用建筑通则6.5.1条）。

2、第一食堂的四层部分宿舍内的居室应直接自然通风和采光（见宿舍规范5.1.1条、5.1.4条）。（4轴线上的外墙打开的外窗为什么又封闭了？）。

3、第一食堂的三层7轴B轴疏散走道上不应安装影响疏散的门。

三、安全隐患

1、本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布置比较复杂，仅从“装饰图纸”来看，尚有违反建筑规范（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存在，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节能、防火设计、防火设施的前提下，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

2、第一食堂的厨房如果采用燃气明火，应移至外墙靠窗处。（2016.7.21江苏省消防监督视频业务培训要求）；（国标“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的8.3.6条）；（国标“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的10.5.3条： 商业用气设备设置在地上密闭房间内时，应采取相关措施）；（建规5.4.16条：使用可燃气体房间宜靠外墙设置）。应进一步与建设单位落实具体情况、措施、并告知。



	设计人
	沃洪群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赵雪林


（装饰）专业审查意见二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楼、第一食堂、音乐楼、大活、办公AB楼）室内装饰设计  

	设计编号
	S16-W-1
	设计人
	沃洪群

	3、第一食堂各层的厨房后作部分均有了较大的修改（另外办公A楼的一卡通中心内增加房间隔墙），请再与原设计单位对接好，原图变化很大，相关专业是否也有修改图？特别是增加了大量的内隔墙，必然会对结构产生影响，结构可行吗？已经超出了装修设计范围。建议先由原土建设计单位进行（特别是消防、结构等）相关专业的变更后，再装饰设计。

四、其他

1、装修设计，不应涉及消防、节能和结构等变更的内容。本次设计审查仅限于室内装修设计，也不涉及消防、节能和结构内容。并得到原设计单位的认可（签字、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第二十七条（及设施细则的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
2、消防设计需消防部门批准，方可施工。

3、建议增加设计说明：所有的木制品均应符合《装饰装修木制品应用技术规程》DGJ/32J128-2011。

4、建议增加设计说明：所有的吊顶工程均应符合《室内吊顶工程技术规程》CECS255：2009。

5、凡落地玻璃均应设置提醒标志，防止人员误撞。玻璃的安全性能应提供要求（有些需钢化玻璃）。

6、控制好室内环境质量（各功能建筑、房间分别是Ⅰ类、Ⅱ类控制？应写清楚）。检测项目为甲醛、苯、氨、TVOC 、氡五项指标。装修材料应按照《民用建筑室内装修工程环境质量验收规程》DGJ32/J140-2012要求设计、选择、施工、验收。


	设计人
	沃洪群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赵雪林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一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一食堂室内装饰  

	设计编号
	S16-W-1
	设计人
	邹颖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3、 强制性标准

1，XL-3\4\5\6立管顶部未设阀门。《水消规》GB50974-2014  8.1.6.2条。

2，WL-11二层排水支管接入方法不符合《建水规》GB50015-2003(2009版)4.3.12.2条。

3，男女更衣（及其卫生间部位）应设喷淋，冷库可不设喷淋.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XL-3\4\5\6消防系统立管顶部应设自动排气阀。

2，WL-7、WL-8同层排水管较长，接入排水点较多，油污重，计算管径应放大一级，厨房地沟除渣箱300深，排水末端DN100P弯，同层降板500，排水管坡度难以保证，复核排水管径和排水坡度；接入立管处有总水封，地漏选型应避免二次水封；通气管接入点在降板层内不可；同层排水的横管上不宜安装伸缩节。

3，厨房较大，功能较多，应明确厨房高温喷头安装范围。



	设计人
	邹颖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二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办公楼室内装饰

	设计编号
	S16-W-1
	设计人
	邹颖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4、 强制性标准

1，XL-1\6\7\8消防立管顶部未设阀门。《水消规》GB50974-2014  8.1.6.2条。

2，现行规范已取消卫生间不设喷淋条款，卫生间、开水间应设喷淋。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无） 



	设计人
	邹颖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一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一食堂室内装饰  

	设计编号
	S16-W-1
	设计人
	李银梅

	一、节能方面

1、“绿色设计专篇”风机、水泵节能控制要求为“CO浓度监测与控制”，不解其意。另外“绿色设计专篇”不设置能耗监测系统，但有能耗监测系统图，表达不一致。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无）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供电电源进户处埋深不详。
2、补充应急照明强点控制接线原理图。

3、厨房可燃气体探测器安装高度、选用线缆不详。



	设计人
	李银梅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二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办公楼室内装饰

	设计编号
	S16-W-1
	设计人
	李银梅

	一、节能方面

1、“绿色设计专篇”风机、水泵节能控制要求为“CO浓度监测与控制”，不解其意。另外“绿色设计专篇”不设置能耗监测系统，但有能耗监测系统图，表达不一致。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未注明计量用表计及电流互感器精确度，不符合DGJ32/J96-2010第8.4.1-3条规定。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供电电源进户处埋深不详。
2、补充应急照明强点控制接线原理图。

3、开水间应设置开水器专用电源插座。



	设计人
	李银梅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暖通）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行政办公楼室内装饰

	设计编号
	S16-W-1
	设计人
	张炳华

	一、节能设计部分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1、根据《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政府投资项目至少设置一种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三）其它

1、绿建专篇中，江苏省《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与验收规范》DGJ32/J08-2008已废止，现行规范为《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DGJ32/J08-2015。

二、其他部分

（一）、强制性条文

1、防排烟风道、事故通风风道及相关设备应采用抗震支吊架GB50981-2014第5.1.4条。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系统可靠性及其他

1、项目名称应准确具体。

2、设计依据不完整，相关重要规范应明确，GB50189、GB50981等。

3、使用燃气的房间均应设置事故通风系统。



	设计人
	张炳华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